高雄市瑞祥國小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設置要點
民國90年3月23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04年6月2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7年6月6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8年6月5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壹、本要點依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訂定。

貳、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研議暨審核本校學校本位課程之發展與規劃。

    二、審查教師自編自選教材。

    三、審核本校學校總體課程計畫。

    四、協助成立學習領域課程小組。
    五、協助建立教學、課程、學習等評鑑制度。

    六、規劃本校之選修課程與實施方式。
    七、依據部頒課程綱要，審議學生學習節數一覽表（領域課程學習節數及彈性課程學習節數）。
    八、規劃校訂課程、特色課程之設計

    九、協助規劃教師專業進修

    十、配合相關法令規定執行相關工作。
參、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之組織與運作如下：

    一、組織：

（一）課程發展委員會之組織建置如下：

以主任委員為總召集人，下設總幹事、副總幹事、執行幹事（以上為行政人員代表）、各學習領域教師代表、各年級導師代表（以上為教師代表）、特殊教育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及社區代表等成員。另學校基於課程永續發展與銜接，得視實際需要聘請學者專家1-3人為特聘委員。
（二）課程發展委員會之成員編制如下：
         1.校長為主任委員，總領召集事項。

         2.教務主任為總幹事，綜合行政工作事項。

         3.學務、總務、輔導主任為副總幹事，協助發展業務之推動。

         4.研發組長為執行幹事，承辦事務工作。

         5.八大學習領域教師代表八人，依專長或所任教課務性質，由學習領域教
           師推選之。
         6.各年級學年代表共六人。

         7.學生家長委員會代表二人。

         8.特殊教育教師代表一人。
二、運作

（一）委員運作時程：

     1.於每學期結束前檢討課程的實施並規劃下學期之課程。

     2.於學年開始前審核各學年總體課程計畫後報局核備。

（二）課程發展相關機制運作：

課程發展委員會之會議召開方式：

     1.會議時間：每學期定期召開二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2.臨時會議召集：

        （1）由校長主動召集之。

        （2）由小組成員提請校長召集之。

    （三）課程發展委員會之會議依實際需求召開。
肆、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之成員任期如下：

    所有成員以一年一任為原則，以學年度之起訖日為基準，即每年八月一日至
翌年七月卅一日止為一任。    
伍、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之成員由校長聘任之且為無給職。
陸、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其修正亦同。

